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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9_9A_E5_A7_BB_E5_c36_51965.htm 一位30多岁的男子在婚

检时被查出患有梅毒，婚检医生建议他治愈后再结婚。当女

方从医生处得知男友患上了性病，愤然与其分手。此后，该

男子向医院投诉说，性病属个人隐私，医院不应将其向外人

公布。 这是因婚前检查侵犯隐私权引发的纠纷。隐私权是权

利人的独占人格权，是一种绝对权，任何人和任何单位都无

权处分，且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但婚前检查是我国婚姻登

记的一项必经程序，婚前检查结果登记双方应当互负告知义

务，即登记双方具有一定的知情权。那么，在这一特定身份

关系中如何保护当事人的知情权和隐私权？ 隐私权作为一种

法律概念及权利，早源于美国法，是指个人独处不受干扰，

私密不受侵害的权利。对于隐私权的内容，国内学界经常提

及的有四项，即个人生活安宁权、个人生活情报保密权、个

人通讯秘密权和个人隐私利用权等。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没

有对隐私或隐私权作出直接规定，甚至婚姻法中对此只字未

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的解释，则把“以书面、口头

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认定

为侵害公民名誉权。 知情权又称了解权。这一概念由美国记

者Kent Copper率先使用并逐步上升为一项宪法和行政法上的

权利。一般认为，知情权是一个公法上的概念，其基本含义

是指公民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资料。这既包括公法方

面的事务，如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质及



财产状况等，也包括民事方面的情况。 应当说，隐私权与知

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而基于婚姻关系的权利矛盾更

为凸显。在现代婚姻关系中，即使是夫妻这样亲密的人身关

系中，人们也希望拥有一定的隐私空间，然而正是由于这样

一种特殊的人身关系，保护一方当事人的隐私权可能侵害了

另一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或者夫妻、家庭的共同利益。隐私

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正是缘于公民个人权利的不断膨胀和对社

会信息的透明要求而引发的。如何解决两者的矛盾，笔者以

为应当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公法权利大于私法权利。

从性质上看，隐私权是人格权的一种，属私法上的权利；知

情权虽也含有人格权的因素，但其主要应属宪法和行政法上

的权利。隐私权的保护应当以不违反宪法和法律强制性规定

，不得损害国家的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 第二，必须符合

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原则。从状态上看，隐私权是一种消极

的隐密的静态权利，它不仅禁止批露当事人个人的正面信息

，也保护涉及隐私的负面信息。但一些涉及隐私的信息特别

是负面信息可能对夫或妻一方的正当权益造成极大的影响，

如前案例中男方染上性病，可能通过共同生活影响女方的身

体健康，甚至给女方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其他如丧失生育能

力、存在心理或生理上的问题等等，隐瞒这些信息不符合人

类社会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因此，在婚姻关系中隐私权的

范畴较之社会公众信息有着更为严格的标准，除了不得违背

公法权利外，也不得损害或可能损害他人利益和违背社会道

德标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